承诺函
致：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“采购2026-2028年非标准件供应商”，我公司对该项目做出如下承诺：
1、我公司将按采购公告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。
2、我公司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公告，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。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3、我公司同意提供采购人可能要求的与其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完全理解采购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文件。
4、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
5、我公司不存在被责令停业，暂扣或吊销执照，吊销资质证书，执照、资质证书过期或存在引起执照、资质证书变更的事项而未变更执照、资质证书的情况。
6、我公司不存在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。
7、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招标人保留在上述网站复核的权利）。
8、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招标人保留在上述网站复核的权利）。
9、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未有行贿犯罪行为的（招标人保留复核的权利）。
10、我公司的报价文件提供的报价、资格、技术、商务等文件均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。若有违背，我方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11、我公司承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备的能力。
12、我公司承诺项目不分包、转包，非联合体响应。

响应人：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